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旷达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度股东大会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审议16项议案，其中议案5、8、9、10、11、12、13、14、15、16对中小投资者进

行了单独计票，中小投资者是指以下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第14、第15、第16项提案采用累积投票

方式表决。

2、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增加、否决或变更议案的情形。

3、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形。

4、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5、公司独立董事在本次年度股东大会上进行了述职。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通知：

旷达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于2020年4月21日在《证券时

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刊登了《公司关于召开2019年度股

东大会的通知》及2020年5月6日发布了《公司召开2019年度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2、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3、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沈介良先生。

4、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0年5月12日下午14︰00。

5、召开地点：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雪堰镇旷达路1号公司总部会议室。

6、会议的召开方式：现场投票、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7、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公司董事会召集、召开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符合《公司法》、

《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则以及《公司章程》的规

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参与本次股东大会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表39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为753,081,498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1.2008％。

其中：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14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为752,

306,89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1.1482%；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在本次股东大

会网络投票结束后提供给公司的网络投票统计结果，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25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为774,6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27％。

公司董事及监事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 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江

苏泰和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并见证了本次会议。

三、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议案进行表决， 具体表决情况如

下：

1、2019年度董事会报告

同意752,747,09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556％；反对269,40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358％；弃权65,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5,00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86％。

2、2019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752,747,09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556％；反对269,40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358％；弃权65,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5,00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86％。

3、2019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同意752,758,09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571％；反对258,40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343％；弃权65,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5,00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86％。

4、2020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同意752,758,09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571％；反对258,40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343％；弃权65,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5,00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86％。

5、关于公司2019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同意752,791,49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615％；反对282,50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375％；弃权7,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10％。

其中，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321,084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88.8935％；反对282,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8193％；弃权7,5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2872％。

本议案同意股数超过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本议案获表决通

过。

6、关于公司2019年度报告及年度报告摘要的议案

同意752,747,09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556％；反对261,90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348％；弃权72,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5,00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96％。

7、关于公司2019年度募集资金存放和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同意752,747,09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556％；反对269,40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358％；弃权65,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5,00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86％。

8、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同意752,747,09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556％；反对261,90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348％；弃权72,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5,00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96％。

其中，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276,684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87.1931％；反对261,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303％；弃权72,5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5,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7766％。

9、关于2019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的议案

同意19,241,68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8.2918％；反对269,40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3762％；弃权65,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5,00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3320％。

其中，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276,684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87.1931％；反对269,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3176％；弃权65,0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5,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4894％。

10、关于公司及子、孙公司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同意19,241,68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8.2918％；反对269,40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3762％；弃权65,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5,00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3320％。

其中，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276,684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87.1931％；反对269,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3176％；弃权65,0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5,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4894％。

11、关于2020年度向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同意752,747,09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556％；反对261,90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348％；弃权72,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5,00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96％。

其中，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276,684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87.1931％；反对261,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303％；弃权72,5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5,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7766％。

12、关于2020年度公司与下属公司互相提供担保的议案

同意752,741,59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549％；反对274,90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365％；弃权65,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5,00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86％。

其中，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271,184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86.9824％；反对274,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5282％；弃权65,0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5,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4894％。

本议案同意股数超过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本议案获表决通

过。

13、关于2020年度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

同意752,747,09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556％；反对269,40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358％；弃权65,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5,00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86％。

其中，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276,684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87.1931％；反对269,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3176％；弃权65,0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5,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4894％。

14、关于第四届董事会换届暨选举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会议以累积投票的方式选举沈介良先生、吴凯先生、龚旭东先生、王守波先生、陈乐乐女

士、吴双全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任期自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三年。

具体选举结果如下：

14.01.候选人：非独立董事候选人沈介良先生，同意股份数:752,558,872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306%；

14.02.候选人：非独立董事候选人吴凯先生，同意股份数:752,510,96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242%；

14.03.候选人：非独立董事候选人龚旭东先生，同意股份数:752,519,365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254%；

14.04.候选人：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王守波先生，同意股份数:752,519,365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254%；

14.05.候选人：非独立董事候选人陈乐乐女士，同意股份数:752,515,165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248%；

14.06.候选人：非独立董事候选人吴双全先生，同意股份数:752,515,165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248%。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14.01.候选人：非独立董事候选人沈介良先生，同意股份数:2,088,458股；

14.02.候选人：非独立董事候选人吴凯先生，同意股份数:2,040,552股；

14.03.候选人：非独立董事候选人龚旭东先生，同意股份数:2,048,951股；

14.04.候选人：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王守波先生，同意股份数:2,048,951股；

14.05.候选人：非独立董事候选人陈乐乐女士，同意股份数:2,044,751股；

14.06.候选人：非独立董事候选人吴双全先生，同意股份数:2,044,751股。

沈介良先生、吴凯先生、龚旭东先生、王守波先生、陈乐乐女士、吴双全先生当选为公司第

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5、关于第四届董事会换届暨选举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会议以累积投票的方式选举赵凤高先生、王兵先生、匡鹤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

董事，任期自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三年。具体选举结果如下：

15.01.候选人：独立董事候选人赵凤高先生，同意股份数:752,510,93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242%；

15.02.候选人：独立董事候选人王兵先生，同意股份数:752,505,13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235%；

15.03.候选人：独立董事候选人匡鹤先生，同意股份数:752,509,33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240%。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15.01.候选人：独立董事候选人赵凤高先生，同意股份数:2,040,518股；

15.02.候选人：独立董事候选人王兵先生，同意股份数:2,034,719股；

15.03.候选人：独立董事候选人匡鹤先生，同意股份数:2,038,919股。

赵凤高先生、王兵先生、匡鹤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16、关于第四届监事会换届的议案

会议以累积投票的方式选举胡雪青女士、陈泽新先生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

事，任期自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三年。具体选举结果如下：

16.01.候选人：非职工监事候选人胡雪青女士，同意股份数:752,515,122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248%；

16.02.候选人：非职工监事候选人陈泽新先生，同意股份数:752,515,121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248%。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16.01.候选人：非职工监事候选人胡雪青女士，同意股份数:2,044,708股；

16.02.候选人：非职工监事候选人陈泽新先生，同意股份数:2,044,707股。

胡雪青女士、陈泽新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四、独立董事述职情况

在本次大会上，独立董事赵凤高、刘榕、钱新分别向股东大会提交了《独立董事述职报

告》，并在本次股东大会上进行述职。报告全文内容于2020年4月21日登载在指定媒体巨潮资

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江苏泰和律师事务所律师对本次大会进行了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股东

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和会议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

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公司2019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 江苏泰和律师事务所关于旷达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书。

特此公告。

旷达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5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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旷达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旷达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通知于2020

年5月6日以通讯方式向各位监事发出，于 2020年5月12日在公司总部会议室以现场会议的方

式召开。本次会议应到监事3人，实到3人。会议由胡雪青女士主持，董事会秘书列席会议。会议

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会议以记名投票方式形成如下

决议：

一、 会议以3票赞成，0票弃权，0票反对， 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第五届监事会主席的议

案》。会议选举胡雪青女士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主席（续任），任期与本届监事会任期一致。

胡雪青女士，1961年11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大专学历，中共党员，高级

经济师。1998年7月起任工贸合营常州塑料编织袋总厂经营副厂长、厂长，并兼任常州华特塑

业有限公司董事长；2003年7月起任常州安德利聚酯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总经理、董事。2008年

3月起任旷达控股集团总经理，2013年3月起任江苏旷达塑业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2013年9月

起任公司监事，2014年5月起任公司监事会主席。

胡雪青女士与公司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

存在关联关系，不持有公司股份，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禁止任职的情形；未

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 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

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最近三年内未受到证券交

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犯

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同时，公司已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查询，胡雪青女士不属于“失信被执

行人” 。

特此公告。

旷达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0年5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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旷达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旷达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通知于2020

年5月6日以通讯的通知方式发出，于2020年5月12日以现场会议方式召开。会议由沈介良先生

主持，会议应到董事9人，实到9人。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及监事会成员列席本次会议。本次

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 会议以9票赞成，0票弃权，0票反对，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第五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

案》。

选举沈介良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长（续任），任期从 2020年5月12日开始至本

届董事会届满。

2、 会议以9票赞成，0票弃权，0票反对，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第五届董事会副董事长的

议案》。

选举吴凯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副董事长（续任），任期从 2020年5月12日开始至本

届董事会届满。

3、会议以9票赞成，0票弃权，0票反对，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

员的议案》。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下设四个专门委员会，分别为战略委员会、审计委员会、提名委员会、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各专门委员会人员组成如下：

董事会战略委员会：沈介良、赵凤高、吴凯、龚旭东、王守波；，其中沈介良为召集人；

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赵凤高、匡鹤、龚旭东，其中赵凤高为召集人；

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王兵、赵凤高、陈乐乐，其中王兵为召集人；

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匡鹤、王兵、吴凯。，其中匡鹤为召集人。

以上委员会成员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任期相同。

4、审议《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1）会议以9票赞成，0票弃权，0票反对，同意聘任吴凯先生为公司总裁（续任）。任期从

2020年5月12日开始至本届董事会届满。

（2）会议以9票赞成，0票弃权，0票反对，同意聘任陈艳女士为公司董事会秘书（续任）。

任期从2020年5月12日开始至本届董事会届满。

（3） 会议以9票赞成，0票弃权，0票反对， 同意聘任陈乐乐女士为公司财务负责人 （续

任）。任期从2020年5月12日开始至本届董事会届满。

（4）会议以9票赞成，0票弃权，0票反对，同意聘任王守波先生为公司副总裁（续任）。任

期从2020年5月12日开始至本届董事会届满。

（5）会议以9票赞成，0票弃权，0票反对，同意聘任吴双全先生为公司总工程师（新任）。

任期从2020年5月12日开始至本届董事会届满。

5、 会议以9票赞成，0票弃权，0票反对， 审议通过了 《关于聘任公司审计部负责人的议

案》。

聘任陈泽新先生为公司审计部负责人（续任）。任期从2020年5月12日开始至本届董事会

届满。

上述聘任人员简历详见附件。

董事会秘书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姓名 陈艳

联系地址 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雪堰镇旷达路

1

号

电话

0519-86159358

传真

0519-86549358

电子信箱

yan.chen@kuangdacn.com

三、备查文件

1、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2、公司独立董事关于聘任公司相关岗位人员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旷达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5月12日

附件：简历

（1）沈介良先生：1953年2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中共党员，高级经济师。历

任武进县汽车内饰厂厂长，武进市旷达汽车织物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公司董事长、总裁。目

前为公司董事、董事长。

沈介良先生目前持有公司股份685,821,524股，为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沈介良先生

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禁止任职的情形；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

施；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最近三年内

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 最近三年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

评；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犯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同时，公司

已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查询，沈介良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

（2）吴凯先生：1986年12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经济学硕士。2008�年7月至

2010年2月任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员；2010年3月至2011年2月任上海东方汇富

创业投资管理企业（有限合伙）投资经理；2011年3月至2016年11月任海通创新资本管理有限

公司高级副总裁。2016年12月起任公司董事、副董事长兼旷达新能源总经理，2017年5月起任公

司总裁。

吴凯先生与公司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

在关联关系，持有公司股份200,000股。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禁止任职的情形；

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

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最近三年内未受到证券交

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犯

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同时，公司已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查询，吴凯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

人” 。

（3）陈艳女士：1975年11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中共党员。2002年11月进公

司，2010年3月至2019年7月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2019年8月起任公司副总裁、董事会秘书。

陈艳女士与公司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

在关联关系，持有公司股份1,020,000股。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禁止任职的情

形；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

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最近三年内未受到证

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

违犯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同时，公司已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查询，吴凯先生不属于“失信被

执行人” 。

（4）陈乐乐女士：1982年7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住权。会计学学士，中级会计师、

中国注册会计师(CPA)、国际注册内部审计师(CIA)。2005年12月至2014年5月任上海睿达会计

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经理；2014年5月至2016年9月任快钱金融服务（上海）有限公司财务分

析高级经理、 税务经理；2016年9月至2017年3月任上海五色石医学研究股份有限公司财务总

监；2017年5月起任公司副总裁、财务负责人，2019年8月起任公司董事。

陈乐乐女士与公司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

存在关联关系，持有公司股份80,000股。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禁止任职的情

形；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

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最近三年内未受到证

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

违犯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同时，公司已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查询，陈乐乐女士不属于“失信

被执行人”

（5）王守波先生：1973年1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住权。工商管理硕士(EMBA)。

1998年10月进公司，历任公司产品开发工程师、长春旷达技术开发部经理、长春旷达项目经

理、 长春旷达副总经理。2011年1月至2019年12月任长春旷达总经理；2020年1月起任旷达饰件

总经理。2017年5月起任公司副总裁。

王守波先生与公司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

存在关联关系，持有公司股份650,000股。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禁止任职的情

形；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

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最近三年内未受到证

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

违犯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同时，公司已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查询，王守波先生不属于“失信

被执行人” 。

（6）吴双全先生：1984年8月21日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住权。中共党员，工学硕士，

高级工程师。2009年4月进入公司，历任公司工程技术中心产品开发工程师、项目经理、造型设

计部部长。2015年2月起任工业设计中心总监。

吴双全先生与公司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

存在关联关系，持有公司股份100,000股。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禁止任职的情

形；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

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最近三年内未受到证

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

违犯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同时，公司已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查询，吴双全先生不属于“失信

被执行人”

（7）陈泽新先生：1981年1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会计学专业本科学历，

中级会计师、企业纳税筹划师、财务管理会计师。2000年4月至2004年8月任江苏旷达汽车织物

集团有限公司会计助理，2004年9月起任长春旷达汽车织物有限公司主办会计，2008年1月至

2013年8月任公司财务管理部副经理，2013年8月起任公司审计部负责人。

陈泽新先生与公司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

存在关联关系，持有公司股份200,000股。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禁止任职的情

形；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

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最近三年内未受到证

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

违犯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同时，公司已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查询，吴双全先生不属于“失信

被执行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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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华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为尊重中小投资者利益，提高中小投资者对公司股东大会审议事项的参与度，根据《上

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2016年修订）》、《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20年修

订）》的要求，苏州华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对中小投资者的表决进行单独计票并公开披露。中小投资者是指除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

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外的其他股东。

2、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议案或修改议案的情况；本次股东大会上没有新提案提交表决。

3、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会议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4、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的时间：2020年5月12日（周二）下午14:3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0年5月12

日上午9:30-11:30， 下午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

cninfo.com.cn）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0年5月12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地点：苏州市吴江区平望镇中鲈开发区中鲈大道东侧中鲈华源二楼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会议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公司将通

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全体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股东可

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同一股份只能选择现场或网络表决方式中的

一种，同一股份通过现场或网络方式重复进行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副董事长李志聪先生

6、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

则》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总体情况：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共5人，代表股份154,803,

368股，占公司总股本的49.7713%。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北京

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朱强律师、卢剑律师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

书。

2、 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人数共3人， 代表股份117,

090,438股，占公司总股本的37.6461%。

3、 网络投票情况：出席网络投票的股东2人，代表股份37,712,93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2.1252%。

4、中小股东出席情况：通过现场和网络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或股东代理人）

共1人，代表股份6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0002%。

5、出席董事：公司董事总数8人，出席本次会议的董事及受托董事共8人（其中受托董事0

人），现场出席会议的董事有3人，分别为：李志聪先生、张辛易先生、邵娜女士，以通讯方式出

席会议的董事有5人，分别为：李炳兴先生、王卫红先生、江平先生、章军先生、周中胜先生。

6、出席监事：王芳女士。

7、列席会议人员（高级管理人员）：张辛易先生、邵娜女士。

三、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1、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条件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 同意154,803,368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100%；

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

同意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100%；

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

2、逐项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

本议案采取逐项表决的方式表决通过了修订公司2019年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方案。具体表

决结果如下：

2.01�《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总表决结果： 同意154,803,368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100%；

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

同意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100%；

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

2.02�《发行方式》

总表决结果： 同意154,803,368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100%；

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

同意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100%；

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

2.03�《定价基准日、发行价格和定价原则》

总表决结果： 同意154,803,368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100%；

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

同意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100%；

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

2.04�《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

总表决结果： 同意154,803,368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100%；

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

同意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100%；

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

2.05�《发行数量》

总表决结果： 同意154,803,368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100%；

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

同意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100%；

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

2.06�《限售期》

总表决结果： 同意154,803,368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100%；

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

同意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100%；

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

2.07�《滚存未分配利润的安排》

总表决结果： 同意154,803,368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100%；

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

同意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100%；

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

2.08�《上市地点》

总表决结果： 同意154,803,368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100%；

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

同意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100%；

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

2.09�《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东大会决议的有效期》

总表决结果： 同意154,803,368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100%；

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

同意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100%；

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

2.10�《募集资金金额及用途》

总表决结果： 同意154,803,368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100%；

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

同意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100%；

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

3、审议通过《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修订稿）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 同意154,803,368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100%；

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

同意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100%；

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

4、审议通过《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分析报告（修订稿）的议

案》

总表决结果： 同意154,803,368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100%；

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

同意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100%；

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

5、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 同意154,803,368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100%；

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

同意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100%；

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

6、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摊薄即期回报及采取填补措施和相关主体承

诺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 同意154,803,368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100%；

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

同意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100%；

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

7、审议通过《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涉及关联交易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 同意154,803,368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100%；

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

同意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100%；

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

8、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引入战略投资者并签署战略合作协议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 同意154,803,368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100%；

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

同意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100%；

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

9、审议通过《关于与苏州东联环保材料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签订〈苏州华源控股

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之股份认购协议〉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 同意154,803,368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100%；

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

同意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100%；

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

10、审议通过《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具体事宜的

议案》

总表决结果： 同意154,803,368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100%；

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

同意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100%；

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经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朱强律师、卢剑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

《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

的规定；出席的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公司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关于苏州华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第一次临时

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苏州华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5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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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1066� � � �证券简称：中信建投 公告编号：临2020-065号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度第三期短期融资券

兑付完成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于2020年2月19日成功发行了中信建

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度第三期短期融资券（以下简称“本期短期融资券” ），本期短期

融资券发行规模为人民币40亿元，票面利率为2.52%，短期融资券期限为83天，兑付日期为2020

年5月12日（详见本公司于2020年2月22日登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中信

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度第三期短期融资券发行结果公告》）。

2020年5月12日，本公司兑付了本期短期融资券本息共计人民币4,022,859,016.39元。

特此公告。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5月12日

证券代码：603693� � � �证券简称：江苏新能 公告编号：2020-025

江苏省新能源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财务总监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江苏省新能源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近日收到财务总监马新伟女

士的书面辞职报告：因工作变动，马新伟女士申请辞去公司财务总监职务。马新伟女士的辞职

自辞职报告送达董事会之日起生效，辞职后马新伟女士不再担任公司任何职务。

公司将按照《公司法》、《公司章程》等规定尽快完成财务总监的聘任工作。

马新伟女士在担任公司财务总监期间勤勉尽责，恪尽职守，公司董事会对马新伟女士在任

职期间为公司发展所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江苏省新能源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5月13日

证券代码：002216� � � �证券简称：三全食品 公告编号：2020-026

三全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举行2019年度网上业绩

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三全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将于2020年5月15日（星期五）下午15:00一

17:00在全景网提供的网上平台上举行2019年度网上业绩说明会, 本次年度业绩说明会将采用

网络远程的方式举行,投资者可登录“全景·路演天下”（http://rs.p5w.net）参与本次说明会。

出席本次业绩说明会的人员有：公司董事长陈南先生，财务总监李娜女士，董事会秘书、副

总经理李鸿凯先生，独立董事臧冬斌先生。

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

特此公告。

三全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5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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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四环生物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有关当事人收到结案通知书的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江苏四环生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1月7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

管理委员会送达的《调查通知书》（稽总调查字190059号）。 因公司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

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的有关规定，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决定对公司立案

调查。

2019年9月19日，公司及相关当事人收到中国证监会下发的《行政处罚及市场禁入事先

告知书》（[2019]135号）。

近日，相关当事人收到中国证监会下发的《结案通知书》（结案字[2020]31、32、33、37、

40号），现将主要内容公告如下：

经审理，许琦、徐卫球、林梅、廖述斌、李忠国的涉案违法事实不成立，我会决定本案结

案。

特此公告。

江苏四环生物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5月12日


